
學生自薦實習
機構流程

實習基本
要求

①申請實
　習機構

②學生填寫表單並交給輔導老師
第15週(網路選課初選)前：
暑期實習，約於5月26日
學期實習，約於12月16日

③輔導老師將實習合約書與學生
實習選課名單送至系辦

●暑期實習要求
   學分數為3，需實習至少8週，最低320小時。
●學期實習要求
   學分數為9，需實習至少18週，最低720小時。
●目前開放：申請證券業、銀行

★機構未提供勞健保與勞退者不
予核准。

學生主動申請實習機構
的程序及注意事項

實習的學分數、
時數的基本規範。

(1-1)將實習機構資料送至系辦
第10週前：
暑期實習，約於4月21日
學期實習，約於11月11日

銀行資料包括：
1.「實習機構基本資料表」
2.其他如：公司登記資料、
　網頁或其他介紹資料…等

(1-2)找輔導老師並填評估表
投遞履歷前，至系辦報備，並
找專任教師擔任輔導老師，請
老師完成「實習機構評估表」
送至系辦。

請注意：
請提前準備，預留評估、審
查、簽約時間，如因此不及作
業，請自負後果。

④由系辦統一加選實習課程

⑤輔導老師舉辦實習行前說
明會

輔導老師辦理實習行前說明會，並
繳交說明會紀錄與照片至系辦。
說明實習內容、實習安全、流程與
實習機構相關規定，性別平等教育
宣導及遭受性騷擾之處理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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